	承辦單位
	工作項目與內容
	權責劃分
	備註

	
	
	第四層
	第三層
	第二層
	第一層
	會辦

單位
	

	
	項目
	內容
	承辦人
	系所

主管


	院長
	校長
	
	

	各

系

所


	壹、行政
	1、 一、系(所)發展計畫之訂定。
	 擬辦
	審核
	核定
	
	研發處
	

	
	2、 
	1、 二、系(所)財物之請購(十萬元以下)、維修及保管。
	擬辦
	審核


	核定
	
	總務處
	十萬元以上，由總務處辦理

	
	3、 
	1、 三、系(所)務各項會議之召開。
	擬辦
	核定
	
	
	
	

	
	4、 
	1、 四、系(所)對內公文之處理。
	擬辦
	核定
	
	
	
	

	
	5、 
	1、 五、系(所)一般性業務之處理。
	擬辦
	核定
	
	
	
	

	
	貳、人事
	2、 一、系(所)教師聘任、升等、改    聘、解聘、借調、退休等人    事案之初擬與簽辦。
	擬辦
	審核


	審核


	核定
	人事室
	

	
	
	二、系(所)外聘校外專題演講之講
3、    座聯繫與辦理。
	擬辦
	核定


	
	
	
	

	
	參、教學事務
	一、系(所)教師請假補課、調課之協調。
	擬辦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產學營運及推廣處
	

	
	
	二、系(所)課程之規劃、開設與協  調。
	擬辦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三、系(所)課務與授課時間之協   調安排。
	擬辦
	核定
	
	
	教務處
	

	
	
	四、系(所)學生課程選修之協  助。
	擬辦
	核定
	
	
	教務處


	

	
	
	五、系(所)學生退學、休學、復學案件之協助。
	擬辦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學務處
	

	
	
	六、系(所)研究生論文考試事宜。
	擬辦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七、碩專班系(所)課程之規劃及開設。
	擬辦
	審核


	核定
	
	教務處
	

	
	
	4、 八、進修學制系(所)課務之協助。
	擬辦
	核定
	
	
	教務處
	

	
	
	5、 九、審核系(所)學生畢業學分
	擬辦
	核定
	
	
	
	

	
	肆、學術研究


	一、系(所)教師研究講學案之協助
	擬辦
	核定
	
	
	
	


	
	
	二、系（所）師生一般學術活動之規劃與辦理。
	擬辦
	核定
	
	
	相關單位
	

	
	
	三、系(所)學術刊物之編輯與出
	擬辦
	核定
	
	
	教務處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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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
	校長
	
	

	各

系

所

	肆、學術研究
	四、系(所)師生代表本校參加校外 學術才藝活動之推薦。
	擬辦
	審核


	核定
	
	
	

	
	6、 
	五、系(所)圖書、期刊及電子資料 庫推薦選購。
	擬辦
	審核


	核定
	
	圖書館
	

	
	7、 
	六、系(所)相關學術資料之蒐集與典藏。
	擬辦
	核定
	
	
	
	

	
	伍、學生事務
	一、系(所)學生、研究生奬、助學金之申請審核。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8、 
	二、系(所)各班導師之推薦。
	擬辦
	審核


	核定
	
	學務處
	

	
	9、 
	三、系(所)學生生活輔導之協助。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四、系(所)新生入學輔導之配合處理。
	擬辦
	審核


	核定
	
	學務處
	

	
	
	五、系(所)學生意外事件通報與協辦。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七、系(所)學生請假之協助。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八、系(所)學生寄宿校外之訪問協助。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九、配合辦理系(所)學生家長聯繫。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十、輔導系(所)學會活動相關事  宜。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十一、學生班會之辦理。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1、 十二、配合協辦系(所)學生急難 救助。
	擬辦
	核定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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